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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【口诀】胁欺误公
	3.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
	4.民事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。
	A.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一经撤销，自始无效
	B.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亦称为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
	C.自行为发生之日起1年内当事人未撤销的，撤销权消灭
	D.法官审理案件时发现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可撤销事由的，可依职权撤销
	答案：A
	解析：选项B：可撤销民事行为与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是两种不同的民事行为。选项C：《民法典》规定，有下列情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下列法律行为中，属于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是（  ）。
	A.吴某故意将赝品古董花瓶描述成真品，以高价卖给不知情的钱某
	B.7周岁的赵某未经父母同意给喜欢的游戏充值600元
	C.孙某从李某处购买自制枪支用于打猎
	D.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郑某花费5000元购买了一部手机
	答案：A
	解析：本题考核可撤销法律行为。受欺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，选项A正确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
	（五）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
	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成立时效力处于未定的状态，必须待权利人追认才能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。 
	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：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无权代理行为。 
	【提示】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中，相关人员的权利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各项中，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是（  ）
	A.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
	B.因受对方欺诈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
	C.因受胁迫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
	D.无权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
	答案：D
	解析：① 选项A错误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；② 选项B错误，因受对方欺诈而实施

